
常州广播电视大学
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常州办学点
         常电大〔2011〕55号    苏城院（常）〔2011〕75号
关于印发《常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常州办学点

专业系（部）主任岗位职责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各二级学院、各专业系（部）：

 根据学校总体工作安排，学校于本学期成立了二级学院，原来的教研室也随之升格为专业系（部），为了指导各专业系（部）更好地开展工作，在学校领导的指导下，在各专业系主任的大力支持下，由教务处和二级学院共同制定了《常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常州办学点专业系（部）主任岗位职责（试行）》（见附件）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

《常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常州办学点专业系（部）主任岗位职责（试行）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
附件：

常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常州办学点

专业系(部)主任岗位职责（试行）

1、 系（部）主任在主管院长领导下主持所辖系（部）的全面工作，对系（部）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作出处理决定。

2、 根据学院整体工作规划制订专业系（部）工作计划，全面关心本系（部）教师的思想、工作、学习和生活情况，组织本系（部）教师的业务学习，组织教师制订个人发展和进修计划，需要报批的，按有关规定执行。 

3、 全面规划本系（部）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和教学团队建设；主持专业建设与专业开发工作。通过市场调研,提出新增专业申报计划建议。

4、 根据各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，指导制订和报批所管专业实施性教学计划；指导和审核本系（部）自管课程教学大纲和考核方案；及时安排好系（部）管课程任课教师及其工作任务，提出各课程责任教师名单，对需要外聘的教师，提出建议名单，一并报学院审定。

5、 组织和指导系（部）管教师开展教科研工作，检查和督促本系（部）教师所负责的课题、教改项目的研究工作；指导并组织开展本系（部）所管专业、课程的教研活动、示范课、研究课、公开课等活动，检查活动过程及相应的记录台账。

6、 组织相关教师制订本系（部）各专业的实验、实习、社会调查、大作业、课程设计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（作业）及各种技能训练和应用能力考核等的具体计划，报学院批准后组织实施；同时做好实验、实训室的建设与管理和实践基地的建设与使用工作。 

7、 做好本系（部）各专业课程考试阅卷教师的聘请工作；审查形成性考核和各项实践性教学环节及其它应报送的成绩，在规定期限内上报。

8、 指导本系（部）教师做好社区教育课程资源建设和社区授课工作。

9、 做好本系（部）主要工作记载、工作总结、教师管理和日常考核工作，协助学院建立教师业务档案。

10、 完成学院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










PAGE  
2

